	

	

	

	

	苏环办〔2023〕108号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重点海域入海河流
总氮等污染治理与管控的实施意见
南通、连云港、盐城市生态环境局：
为深入打好省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加强入海河流总氮等污染的治理与管控，促进我省近岸海域水质持续改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结合生态环境部要求和我省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增效，按照《江苏省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目标要求，以海水水质不能稳定达标海域为重点，以总氮治理和管控为关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沿海各市为实施主体，加强陆海统筹、综合治理、长效监管，积极稳妥推进主要入海河流总氮等主要污染物的溯源排查、分类治理、监督管理、监测执法，不断削减陆源污染物排海通量，推动近岸海域水质持续改善，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二、工作原则
陆海统筹、综合施治。坚持系统观念，以近岸海域水质改善为目标，以总氮治理与管控为重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采取综合性措施加强入海河流治理，强化陆海统筹、治管结合、部门协同，因地制宜制定“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系统推动解决入海河流总氮等污染反弹问题。
问题导向、突出重点。以海水水质不能稳定达标的海域为重点，贯彻落实《江苏省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部署要求，着力抓紧抓实总氮浓度高、反弹幅度大、对近岸海域水质影响显著的入海河流治理与管控，针对突出问题、薄弱环节精准施策，建立健全责任清晰、分工明确、协调联动的合力攻坚机制。
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充分利用前期已有工作基础，不另起炉灶，不搞一刀切，把握好“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中相关目标任务部署的节奏和力度，注重因地制宜、治管结合，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协同推进入海河流总氮等污染治理和近岸海域水质持续改善。
落实责任、勇争示范。强化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强监督评估。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发扬“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精神，积极创新入海河流治理与管控方式方法，加强试点示范和专题研究。
三、主要目标
2023年6月底前，沿海三市12条总氮浓度较2020年同比增长的国考入海河流断面（附件1）全部制定实施入海河流“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到2024年，总氮浓度反弹幅度较大的入海河流治理措施落实有效，总氮等污染物浓度同比稳定下降；到2025年，列入全省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的22条入海河流国考断面总氮浓度较2020年实现负增长。

四、工作范围
以列入全省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的22条国考入海河流断面为重点，将50条国省考入海河流断面（附件2）全部纳入治理与管控范畴。
五、主要任务
（一）深入开展入海河流排查和溯源分析。根据近岸海域水质变化形势，系统分析50条国省考入海河流上下游断面水质、水量等历史数据，分析水系走向及关联特性，识别入海河流出现总氮浓度抬升、通量增大等情况的河段。通过卫星遥感、加密监测、水基因溯源等排查方式，深入开展相关汇水单元的污染源解析与问题识别，切实把影响入海河流断面总氮浓度反弹的问题查明白、原因搞清楚，把重点管控断面和治理单元找准确。2023年6月底前，形成入海河流总氮污染源清单。
（二）加快推进沿海三市国控入海河流治理与管控。对于2022年以来沿海三市总氮浓度与2020年同比增长的12条国考入海河流断面，由沿海三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相关县（市、区）重点针对总氮治理与管控，参照《陆海统筹的重点海域总氮等污染溯源与减排技术要点（试行）》和《<入海河流总氮等污染治理与管控方案>参考提纲》编制或更新“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由省生态环境厅统一组织评审。沿海三市要选择对近岸海域水质影响显著的入海河流，作为试点进行重点攻关，先行制定“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其余入海河流借鉴经验制定相应方案，按规定时限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三）积极做好其他主要入海河流总氮治理与管控。对于其他国控以及省控等入海河流，按照《江苏省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部署要求，由沿海三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相关县（市、区），逐一明确各自辖区内入海河流总氮治理与管控的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巩固深化陆海统筹的总氮治理成效，加强常态化监测监管。如后续出现国省考入海河流断面总氮浓度持续升高的状况，应及时启动制定并实施“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
（四）积极稳妥加强面源污染治理。因地制宜推进沿海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扎实推进千村万户百企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实施废旧农膜回收行动，建立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网络。实施入海河流沿线种植区农田排灌生态化改造试点，开展规模化农田灌溉区退水监测。推动畜禽污染治理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生态健康养殖新格局。鼓励沿海三市在入海河流流域内推广实施生态沟渠、生态塘、河岸缓冲带截污工程等生态治理措施。推进水产养殖布局优化和污染减排，严格执行江苏省《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4043—2021），逐步减少养殖尾水污染。
（五）强化入海河流汛期污染治理。及时开展汛前城市雨污管道清掏及管道、渠道内积存污水抽调处理，加强重点排污单位和产污区域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初期雨水收集处理情况等监管。加强汛期污染强度分析，对污染强度高的入海河流断面组织开展溯源整治，实施清单管理，逐一销号，并进行“回头看”。结合本地入海河流汛期的实际状况，有水质自动站的，先行开展总氮等特征指标污染强度监测分析试点研究。
（六）强化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监管。加快补齐城乡水环境治理设施短板，强化污水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推进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落实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推动降低城镇污水处理厂总氮等污染物出水浓度，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规范化运行监管。加强农村生活污水、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和水产养殖尾水等治理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推动在种养密集区开展养殖尾水达标整治、农田灌溉系统生态化改造、生态安全缓冲区等污染防治工程建设。
（七）加强环境监管执法。进一步加强重点排污单位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协同开展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集聚区、畜禽养殖等总氮排放重点行业环境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借汛期排污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流域污染来源开展分区分类监管，建立健全覆盖海域、河流、支流的网格化长效监管体系。
（八）健全完善入海河流监测体系。健全完善现有入海河流监测体系，推动构建陆海全景式、一站式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主要入海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加强总氮、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等涉氮指标监测，将总氮等涉氮指标纳入省考河流入海断面监测，及时快速开展主要入海河流加密监测和精准溯源治理。研究推动总氮汛期污染强度监测技术体系建设。
（九）强化形势分析会商。充分利用全省水生态环境、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形势分析会商机制，逐月调度入海河流国控断面总氮浓度监测结果，针对国考入海河流断面总氮浓度较2020年同期上升幅度大的，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相关单位持续深入开展技术帮扶，指导督促沿海三市开展现场调查和污染溯源，制定专项整改方案，确保相关治理措施落实落细。对国考入海河流断面总氮浓度连续3个月较2020年同期上升的地区，进行预警通报并组织约谈。
（十）强化责任落实和督办考核。贯彻落实《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将入海河流治理与管控纳入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清单，推动住建、水利、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落实协同治理责任。建立入海河流总氮浓度常态化考核机制，并将其纳入设区市局年度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考核指标。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关于深入打好全省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的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入海河流总氮等污染治理与管控对重点海域水质改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相关市、县（市、区）要落实主体责任，确保“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编制实施等工作高质量推进落实。
（二）强化示范引领。要充分发挥试点河流先行先治的示范引领作用，在总氮问题识别、溯源排查、治理措施、制度机制等方面加强探索创新和试点示范。对跨市、跨县（市、区）河流要加强联动形成合力，积极探索开展上下游流域总氮协同减排工作，并推动将总氮等指标纳入生态保护补偿体系。
（三）做好督导帮扶。省生态环境厅将加强对沿海三市组织实施“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编制、面源污染治理、汛期污染治理等重点难点问题的督导帮扶，建立定期调度会商、定期培训交流、定期监督评估等工作机制。及时跟踪评估工作落实情况，依据总氮等污染的治理成效，督促地方及时动态调整优化治理与管控措施。
（四）加强宣传推广。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介的舆论宣传作用，加强信息公开，加强宣传推广，鼓励沿海地方按照“边整治、边总结、边完善、边提升”原则，同步梳理入海河流管控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模式，并在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上予以宣介推广，带动其他入海河流总氮等污染治理与管控工作。沿海三市生态环境部门也要同步加强宣传推广，共同营造良好氛围，并及时总结提炼好的经验做法。
附件：1. 江苏省近岸海域国考入海河流断面“一河一策”治理与管控方案编制任务清单
      2. 江苏省近岸海域国省考入海河流断面清单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4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海洋处夏正春；电话：025-86266068）
附件1
江苏省近岸海域国考入海河流断面“一河一策”
治理与管控方案编制任务清单
	序号
	市
	河流
名称
	入海断
面名称
	总氮平均浓度
（mg/L）
	2022较2020年同期增加量（mg/L）
	2022较2020年同期增加百分比
	超标月数

	
	
	
	
	2020年
	2022年
	
	
	

	1
	南通市
	掘苴河
	环东闸口
	2.52
	2.55
	0.03
	1.2
	5

	2
	连云港市
	烧香河
	烧香北闸
	3.68
	7.57
	3.89
	105.7
	10

	3
	连云港市
	大浦河
	大浦闸
	6.95
	7.08
	0.13
	1.9
	6

	4
	连云港市
	排淡河
	大板跳闸
	2.93
	3.94
	1.01
	34.5
	9

	5
	连云港市
	青口河
	坝头桥
	1.74
	2.42
	0.68
	39.1
	7

	6
	连云港市
	龙王河
	海头大桥
	3.10
	3.65
	0.55
	17.7
	7

	7
	连云港市
	范河
	范河桥
	3.41
	3.97
	0.56
	16.4
	7

	8
	盐城市
	射阳河
	射阳河闸
	2.42
	2.49
	0.07
	2.9
	5

	9
	盐城市
	黄沙港
	黄沙港闸
	2.40
	2.59
	0.19
	7.9
	10

	10
	盐城市
	新洋港
	新洋港闸
	2.41
	2.51
	0.10
	4.1
	6

	11
	盐城市
	斗龙港
	斗龙港闸
	2.30
	2.42
	0.12
	5.2
	9

	12
	盐城市
	川东港
	川东闸
	2.65
	2.93
	0.28
	10.6
	6


附件2
江苏省近岸海域国省考入海河流断面清单
	序号
	市
	河流名称
	入海断面名称
	2020年总氮平均浓度(mg/L)
	2022年总氮平均浓度(mg/L)
	2022较2020年同期增加量(mg/L)
	2022较2020年同期增加百分比(%)
	超标月数

	1
	南通市
	北凌河
	北凌新闸
	2.63 
	2.67 
	0.04 
	1.5 
	8

	2
	南通市
	栟茶运河
	小洋口
	2.32 
	2.32 
	0.00 
	0.0 
	7

	3
	南通市
	掘苴河
	环东闸口
	2.52 
	2.55 
	0.03 
	1.2 
	5

	4
	南通市
	如泰运河
	东安闸桥西
	2.08 
	2.27 
	0.19 
	9.1 
	10

	5
	南通市
	通吕运河
	大洋港桥
	2.17 
	1.94 
	-0.23 
	-10.6 
	4

	6
	南通市
	通启运河
	塘芦港闸
	2.19 
	2.05 
	-0.14 
	-6.4 
	5

	7
	南通市
	长江
	启东港
	/
	1.82 
	/
	/
	/

	8
	南通市
	遥望港
	遥望港桥
	/
	1.83 
	/
	/
	/

	9
	南通市
	团结河（南通）
	团结河大桥
	/
	1.94 
	/
	/
	/

	10
	南通市
	协兴河
	通海大道桥
	/
	1.65 
	/
	/
	/

	11
	南通市
	栟茶运河
	小洋口老闸内
	/
	2.33 
	/
	/
	/

	12
	连云港市
	烧香河
	烧香北闸
	3.68 
	7.57 
	3.89 
	105.7 
	10

	13
	连云港市
	大浦河
	大浦闸
	6.95 
	7.08 
	0.13 
	1.9 
	6

	14
	连云港市
	排淡河
	大板跳闸
	2.93 
	3.94 
	1.01 
	34.5 
	9

	15
	连云港市
	东盐河
	公路桥
	/
	2.97 
	/
	/
	/

	16
	连云港市
	青口河
	坝头桥
	1.74 
	2.42 
	0.68 
	39.1 
	7

	17
	连云港市
	新沭河
	墩尚水漫桥
	3.01 
	2.95 
	-0.06 
	-2.0 
	6

	18
	连云港市
	龙王河
	海头大桥
	3.10 
	3.65 
	0.55 
	17.7 
	7

	19
	连云港市
	兴庄河
	兴庄桥
	2.48 
	2.16 
	-0.32 
	-12.9 
	1

	20
	连云港市
	朱稽河
	郑园桥
	3.49 
	3.21 
	-0.28 
	-8.0 
	5

	21
	连云港市
	范河
	范河桥
	3.41 
	3.97 
	0.56 
	16.4 
	7

	22
	连云港市
	车轴河
	四队桥
	3.60 
	2.83 
	-0.77 
	-21.4 
	5

	23
	连云港市
	五灌河
	燕尾闸
	3.74 
	3.51 
	-0.23 
	-6.1 
	7

	24
	连云港市
	古泊善后河
	善后河闸
	2.89 
	3.19 
	0.30 
	10.4 
	6

	25
	连云港市
	蔷薇河（宿迁沭阳）
	新浦大桥
	/
	2.52 
	/
	/
	/

	26
	连云港市
	新沂河北偏泓
	新沂河北泓桥
	/
	3.58 
	/
	/
	/

	27
	连云港市
	蔷薇河（宿迁沭阳）
	新浦二桥
	/
	3.08 
	/
	/
	/

	28
	连云港市
	新沂河南偏泓
	新沂河南泓桥
	/
	3.01 
	/
	/
	/

	29
	连云港市
	东门五图河
	小南沟桥
	/
	2.99 
	/
	/
	/

	30
	连云港市/盐城市
	灌河
	陈港
	3.45 
	2.45 
	-1.00 
	-29.0 
	3

	31
	盐城市
	黄河故道（杨庄以下段）
	头罾闸
	1.65 
	1.91 
	0.26 
	15.8 
	9

	32
	盐城市
	苏北灌溉总渠
	六垛闸
	1.68 
	1.80 
	0.12 
	7.1 
	7

	33
	盐城市
	射阳河
	射阳河闸
	2.42 
	2.49 
	0.07 
	2.9 
	5

	34
	盐城市
	黄沙港
	黄沙港闸
	2.40 
	2.59 
	0.19 
	7.9 
	10

	35
	盐城市
	新洋港
	新洋港闸
	2.41 
	2.51 
	0.10 
	4.1 
	6

	36
	盐城市
	东台河
	富民桥
	2.36 
	1.92 
	-0.44 
	-18.6 
	4 

	37
	盐城市
	三仓河
	南沈灶大桥
	/
	1.71 
	/
	/
	/

	38
	盐城市
	梁垛河
	海堤桥
	/
	1.48 
	/
	/
	/

	39
	盐城市
	斗龙港
	斗龙港闸
	2.30 
	2.42 
	0.12 
	5.2 
	9

	40
	盐城市
	川东港
	川东闸
	2.65 
	2.93 
	0.28 
	10.6 
	6

	41
	盐城市
	王港河
	王港闸
	2.82 
	2.52 
	-0.30 
	-10.6 
	6

	42
	盐城市
	西潮河
	闸南路桥
	/
	1.72 
	/
	/
	/

	43
	盐城市
	大丰干河
	大丰闸
	/
	2.22 
	/
	/
	/

	44
	盐城市
	淮河入海水道
	南漫水桥
	/
	2.47 
	/
	/
	/

	45
	盐城市
	运棉河
	运棉河闸
	/
	1.63 
	/
	/
	/

	46
	盐城市
	利民河（射阳县）
	利民河闸
	/
	1.66 
	/
	/
	/

	47
	盐城市
	南潮河
	南潮河桥
	/
	1.83 
	/
	/
	/

	48
	盐城市
	淮河入海水道
	北漫水桥
	/
	1.20 
	/
	/
	/

	49
	盐城市
	四卯酉河
	四卯酉河闸
	/
	2.17 
	/
	/
	/

	50
	盐城市
	翻身河
	翻身桥
	/
	1.58 
	/
	/
	/


	
	抄送：南通、连云港、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4月17日印发
	


— 8 —
— 9 —


